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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公司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发行股票的相关条件
	二、公司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条件
	三、公司的组织机构健全、运行良好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
	四、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的规定
	五、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
	六、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，且不存在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的下列重大违法行为
	七、公司募集资金的数额和使用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的相关规定
	八、公司不存在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列示的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相关情形
	九、公司本次配股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
	十、公司符合《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》的相关要求



